
 
市生态环境局环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 

诚信档案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环评文件编制单位（以下简称“环评单位”）

和环评工程师从业行为，维护环境技术服务市场秩序，按照

生态环境部《关于开展环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诚信档案专项

整治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1〕490 号）部署要求，

结合我市实际，我局组织对环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诚信档案

开展专项整治，现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对在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以下简称信用平台）建立

诚信档案的环评单位及其环评工程师进行排查，严厉查处诚

信档案造假和环评工程师“挂靠”等违规行为，全面清理不具

备技术能力的“空壳”环评单位，着力解决诚信档案中存在的

信息不真实等突出问题，完善诚信体系建设，筑牢责任溯源

和追究机制的基础，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确保环评制度公信

力。 

二、整治范围 

住所位于天津市且在信用平台建立诚信档案的环评单位

及其环评工程师。 

三、整治重点 

（一）不具备环评技术能力、诚信档案存在突出问题的

环评单位 



1.在信用平台提交的单位组织形式、出资人和举办单位、

设立材料、住所等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 

2.存在环评工程师“挂靠”行为的； 

3.实际无环评工程师的； 

4.分支机构违规建立诚信档案的； 

5.在信用平台提交的本单位联系方式不真实的。 

（二）“挂靠”环评工程师和诚信档案存在突出问题的环

评工程师 

1.存在“挂靠”行为的； 

2.未在信用平台提交参保缴费记录、参保缴费单位和诚

信档案中的从业单位不一致等全职情况材料不符合要求的； 

3.在信用平台提交的本人联系方式不真实的。 

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存在以下情形的认定为环评工程师

“挂靠”：一是无法提供近 3 个月内环评单位为其缴纳社保的

缴费记录。军队转业自主择业人员和事业单位离岗创业人员，

有相关佐证材料的，原则上不认定为“挂靠”；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正式退休和依法提前退休的，原则上不认定为“挂靠”，

因其不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

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按照整治重点（二）中第 2 项情形

处理。二是同时有包括环评单位在内的多个社保缴费单位，

经核实有其他实际工作单位的。 

四、工作安排 

（一）自查自纠（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 

各区环评审批部门负责通知并组织指导住所在本辖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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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评单位及其环评工程师，按照本方案要求，对照整治重

点，开展全面自查自纠。 

环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应按照立查立改、边查边改的原

则，对自查发现的问题予以整改。在自查自纠的基础上，环

评单位应对工作进行总结，形成自查报告，其中包括所属环

评工程师自查情况，同时提供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营业

执照副本复印件、公司章程、社保缴费证明、劳务合同等）。

自查报告和相关佐证材料应盖章和签字确认后，于 11 月 19

日前将扫描件和电子版提交所在区环评审批部门。 

各区环评审批部门应按附件 1 格式将本区域自查自纠情

况、阶段性工作小结，连同环评单位及环评工程师的自查报

告、佐证材料，于 11 月 26 日前报我局。 

（二）全面核实（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2022 年 2 月 15

日） 

各区环评审批部门对照整治所列问题，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方式，通过信息比对、材料审核等方式，对住所在本

行政区域内的环评单位（含因失信记分被注销后尚未补正信

息的）及其环评工程师（含 2021 年 9 月 1 日后被注销的）诚

信档案情况进行全面核实，逐一核实环评工程师在环评单位

近三个月的社保缴费情况。核实过程中发现存在整治重点

（二）中第 2 项、第 3 项所列问题的环评工程师，以及涉嫌“挂

靠”的环评工程师，各区环评审批部门应及时向我局反馈，我

局将组织现场核实是否存在“挂靠”行为及其实际工作单位。

各区环评审批部门应按附件 2 格式将本行政区域核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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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工作小结，以及按附件 3 格式依法依规对发现问题提

出处理意见，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前报我局。 

（三）清理整顿（2022 年 2 月 16 日至 3 月 31 日） 

我局将依规对发现的各类环评失信行为实施失信记分，

发现违法行为的，依法严肃查处。专项整治期间，发现环评

单位和环评工程师假借变更名义修改诚信档案信息或提供虚

假材料的，我局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

单位和编制人员失信行为记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记

分办法》）第六条，对相关单位和人员予以失信记分；发现环

评工程师存在“挂靠”行为的，按照《记分办法》第八条第一

项、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款，对相关单位和人员予

以失信记分，其中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单位人

员在环评单位“挂靠”的，将有关情况向其实际工作单位通报；

对环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在自查自纠中主动发现问题、提供

材料真实有效的，视情况不实施失信记分。 

四、相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本次专项整治工作是落实中央领导同

志批示精神、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各相关单位要高度

重视，遵循“全覆盖、零容忍”的原则，强化组织领导，统筹

部署安排，确保全面清理排查到位。 

（二）落实责任。环评单位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严格

按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各级环评审批部门应落实属地监管责

任，明确责任部门和人员，细化工作安排，扎实开展专项整

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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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肃查处。全面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做到责

任追究到位。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予以失信记

分和实施处理处罚，涉嫌犯罪的，启动环境保护行政处罚与

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专项整治期间，对存在从业异常情况的

环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加大靶向监管力度。 

（四）加强宣传。加强教育引导和宣传，鼓励公众投诉

举报，充分运用典型案例进行警示教育，提高环评单位和环

评工程师的责任意识，增强行业自律，发挥专项整治工作成

效。 

 

附件：1.环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自查自纠情况汇总表 

2.环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全面排查情况汇总表 

3.环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清理整顿意见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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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环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自查自纠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个人）： 

序号 单位名称 
(人员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信用编号） 自查自纠发现的问题情况 提供的佐证材料名称 备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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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环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全面核实情况汇总表 
填报部门： 

序号   
单位名称 

（人员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信用编号） 
是否现场核实 

发现的整治重点中所列

问题 
发现的其他问题 备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排查发现的问题与自查自纠发现问题一致的，无需重复填写。 

- 7 - 
 



 

附件 3  

环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清理整顿意见汇总表 
填报部门： 

序号   
单位名称 

（人员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信用编号） 
问题情况[1] 问题分类 处理处罚建议 备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1]：问题分类请按相应代码填写：1A-环评单位在信用平台提交的单位组织形式、出资人和举办单位、设立材料、住所等信息不真
实、不准确、不完整；2A-环评单位中的环评工程师存在“挂靠行为”；3A-环评单位实际无环评工程师；4A-分支机构违规建立诚信档
案；5A-在信用平台提交的本单位联系方式不真实；6A-环评单位存在其他问题；1B 环评工程师存在“挂靠”行为；2B-环评工程师未在
信用平台提交参保缴费记录、参保缴费单位和诚信档案中的从业单位不一致等全职情况材料不符合要求；3B-环评工程师在信用平台
提交的本人联系方式不真实；4B-环评工程师存在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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